
李美极 ：
本院受理原告吴树普

诉你房屋买卖纠纷—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 (2012)石高
民一初字第 00333 号民事
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
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华信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 石家庄市飞隆实
业有限公司 ：

本院依法受理原告正
定县金明建筑安装公司与
你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2)石民四终字第
0068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
为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谷永辉 ：
本院受理原告牛红波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院定
于期满后的第 4 个工作日
上午 9 时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乐市人民法院

当事人 ： 河北蒙奥羊
绒制品有限公司等 70 户
企业

（名 单 见 清 河 县 工 商
行政管理局公告栏 ）

当事人不按规定接受
2011 年度检验，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 第六十条、《企业
年度检验办法》 第四条的
规定，已构成违法行为。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登记管理条例》 第七十六
条、《企业年度检验办法》
第十九条的规定， 我局依
法吊销 当事人 的 营 业 执
照。 由于采取直接送达、委
托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当
事人《行政处罚决定书》，
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66、67
条的规定， 向当事人公告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债权债务按照
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进行
依法清算，并在法律、法规
规定时间内到清河县工商
局办理注销登记。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 可自
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 向邢台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或清河县人民政
府申请复议， 也可以在三
个月内直接向清河县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清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董金涛不慎将警官证
丢失，警号为 001888，特此
声明。

杨海风不慎将警官证
丢失，警号为 002064，特此
声明。

马建杰不慎将警官证
丢失，警号为 002657，特此
声明。

史维宽不慎将警官证
丢失，警号为 001713，特此
声明。

张建才不慎将警官证
丢失，警号为 002614，特此
声明。

冯宇不慎将警官证丢
失，警号为 106162，特此声
明。

樊玉楠不慎将警官证
丢失，警号为 106141，特此
声明。

孙然不慎将警官证丢
失，警号为 106197，特此声
明。

边宇不慎将警官证丢
失，警号为 001457，特此声
明。

臧冠军不慎将人民警
官证 （证号为 042451）、省
委省政府机关出入证 （证
号为 K0126）丢失 ，特此声
明。

法院公告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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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收公告催收公告
借款人 ：张国安 ;担保

人：张银林、张艳荣 、张福
林 （ 身 份 证 号 码
130406196906032110）、 贾
拥军。

借 款 人 张 国 安 2010
年 5 月 22 日在我社借款
壹万伍仟元整， 由担保人
张银林、张艳荣 、张福林 、
贾拥军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贷款合同号：义农信个保
借字 025012010054 号），贷
款于 2011 年 5 月 22 日到
期，经多次催收，现尚欠我
社本金壹万肆仟元整及相
应利息， 请借款人和担保
人抓紧时间归还我社 ，否
则， 我社将按借款合同和
法律赋予的权利追收贷
款。

贷款人 ： 邯郸市峰峰
矿 区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义井信用社

峰峰矿区顺鑫物资有
限责任公司你单位于 2008
年 11 月 25 日在我社借款
600 万元 ，由华瑞（邯郸）
铸管有限公司、 邯郸市德
泰洗选有限公司、郝玉文、
张智、 李永昌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抵押人为峰峰矿
区顺鑫物资有限责任公
司， 最高额抵押合同号码
为 （峰） 农信最高抵字
（2008）第 02031 号 ； 贷 款
合同号为（峰） 农信借字
（2008） 第 02031-1 号，已
于 2010 年 5 月 25 日 到
期， 截至 2013 年 4 月 27
日结欠本金 600 万元及相
应借款利息， 上述借款本
息已逾期， 请借款人和担
保人抓紧时间筹措资金归
还我社，否则，我社将按借
款合同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追收贷款。

特此公告
邯郸市峰峰矿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

峰峰矿区顺鑫物资有
限责任公司你单位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在我社签发
差额银行承兑汇票 2000
万元，保证金比例为 50%，
由华瑞（邯郸）铸管有限公
司、 郝玉文 、 郝永芳 、张
智、 张毅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抵押人为峰峰矿区顺
鑫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最
高额抵押合同号码为（峰）
农信最高抵字 （2008）第
02031 号；银行承兑协议号
为 2011-006，已于 2011 年
9 月 18 日到期并由我社
垫款 997.583332 万元 ，截
至 2013 年 4 月 27 日结欠
本金 997.583332 万元及相
应借款利息， 请借款人和
担保人抓紧时间筹措资金
归还我社，否则，我社将按
借款合同和法律赋予的权
利追收贷款。

特此公告
邯郸市峰峰矿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

峰峰矿区顺鑫物资有
限责任公司你单位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在我社签发
差额银行承兑汇票 2000
万元，保证金比例为 50%，
由华瑞（邯郸）铸管有限公
司、 郝玉文 、 郝永芳 、张
智、 张毅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抵押人为峰峰矿区顺
鑫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最
高额抵押合同号码为（峰）
农信最高抵字 （2008）第
02031 号；银行承兑协议号
为 2011-007，已于 2011 年
9 月 8 日到期并由我社垫
款 979.68551 万元 ， 截至
2013 年 4 月 27 日结欠本
金 979.68551 万元及相应
借款利息， 请借款人和担
保人抓紧时间筹措资金归
还我社，否则，我社将按借
款合同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追收贷款。

特此公告
邯郸市峰峰矿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

银达（邯郸）健康饮品
有限公司经公司董事会决
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 清算委员会已成
立， 请债权、 债务人员自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
公司清算委员会申报债
权，逾期不申报 ，视为放
弃权力 。 清算结束后，本
公司将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

银达 （邯郸 ）健康饮品
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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